环政发〔2016〕53号

环县人民政府

关于雷文平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及省市驻环各单位：
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：
雷文平同志任县果业局局长；

李天勇同志任县非税收入管理局局长，免去县宾馆经理职务；

肖宏发同志任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，免去县非税收入管理局局长职务；

惠效海同志任县环境保护局主任科员;

徐  伟同志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，免去县食品稽查局副局长职务；

张旭洲同志任县果业局副局长；

计永飞同志任县物价局副局长；

道清鹏同志任县食品稽查局副局长，免去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陈雅靖同志任县草原监理站副站长，免去县博物馆副馆长职务。

免去： 

高志军同志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职务；

王戟剑同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任科员职务；

计永文同志县交通运输局副主任科员职务；

丁仁毅同志县乡财县管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段登霖同志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徐怀智同志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主任科员职务；

漫治宏同志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主任科员职务；

王志诚同志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主任科员职务；

杨世民同志县环境保护局主任科员职务；

马卫华同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；

敬登让同志县审计局正科级审计员职务；

孙　环同志县审计局正科级审计员职务；

郑　勇同志县审计局副科级审计员职务；

郑广春同志县石油化工基地建设服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姜守思同志县物价局副局长职务；

杨锦龙同志县价格监督检查局副局长职务；

念学志同志县粮食局主任科员职务；

牛维哲同志县供销合作社副主任职务；

王广枝同志县残疾人联合会主任科员职务；

姚志明同志县残疾人联合会主任科员职务；

李彦峰同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主任科员职务；

徐彦雄同志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职务；

车万胤同志县教育体育局主任科员职务；

白建伟同志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职务；

包健德同志县水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
潘文武同志县水务局主任科员职务；

徐  万同志县水务局主任科员职务；

王  龙同志县林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职务；

曹正海同志县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（保留原职级待遇）；

杨三波同志县农牧局副主任科员职务；

范志信同志县畜牧兽医局主任科员职务；

郑建勋同志县滩羊选育场场长职务；

范桂萍同志县草原监理站副站长职务。

 环县人民政府

 2016年4月21日
抄送：县委办，人大办，政协办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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